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作为 TCL中环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经过审慎、认真的研究，现就下述事项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一、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国家相关会计政策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会计核算能够更加准确、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公司比较期间的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相关财务数据将根据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进行追溯调整，总资产、总负债同比减少，

但不会对比较期间的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不会导致最近两年已披露的年度财务报告出

现盈亏性质改变，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的事项。 

二、关于 2023 年度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金融衍生品的可行性分析及申请交易额度

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通过合理的金融衍生工具降低汇兑损失、锁定交易成本，有利于降低风险

控制成本，提高公司竞争力。公司已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制定了合理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

算具体原则，订立了风险敞口管理限额，在交易的审批、操作、跟踪、审查及披露等各环节

均明确权责及分工并配备专业人员，有效控制相关风险。因此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具有可行

性。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在本次董事会批准额度范围内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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